
 定期申報 

（新法申報） 

 

（一）基本資料 

申報人姓名  楊光明 

 

出生年月日 

 

民國 55 年 6 月 8 日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

居 留 證 統 一 證 號           

申 報 日 民國 112 年 9 月 20 日 申報類別 ■就（到）職申報 □          □卸(離)職申報 □代理申報 □解除代理申報 □兼任申報 □解除兼任申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 務 機 關 

1.法務部○○署 

職 稱 

1.○○科科長 

機關地址 

1.臺北市○○路○號○樓 

2. 2. 2. 

3. 3. 3. 

通 訊 地 址  

戶 籍 地 址  

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

稱 謂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國 籍 居 留 證 統 一 證 號 

配偶 李冰冰 56.1.3 M 2 2 2 5 5 5 8 8 8            

長子 楊四郎 95.11.30 A 1 6 8 1 6 8 1 6 8            

長女 楊小琳 97.2.27 A 2 8 9 2 8 9 2 8 9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申報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各別所有之財產，符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定應申報之標準者，應由申報人一併申報。  

★領有國民身分證者，應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於申報表基本資料欄；未領國民身分證者，申報人應填寫居留證統一證號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應填寫國籍及居留

證統一證號。 

 

聯 絡 電 話 公 （  ） 宅 （  ） 行 動 電 話  


